2019年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面试资格审查公告 

2019年市中心医院分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已在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泰安人事考试中心网站和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网站公布，请各位考生登陆查询。按照《2019年市中心医院分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规定，现将本次公开招聘面试资格审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笔试合格分数线
2019年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合格分数线为50分。
按照招聘简章规定，从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的应聘人员中，根据招聘计划和招聘岗位由高分到低分按1：3的比例确定面试人员，达不到1：3比例的岗位按实有合格人数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名单详见附件1。
二、现场资格审查
根据招聘简章规定，进入面试范围的人员，需按招聘岗位要求，向招聘单位提交本人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现场资格审查。经审查不合格的，取消其面试资格。因取消资格或弃权造成的空缺，由招聘单位从达到笔试合格分数线的应聘人员中，按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一）资格审查时间
2020年1月9日-1月10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二）资格审查地点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人事科，联系电话8626068。
（三）资格审查要求
进入面试范围的应聘人员，须在规定的资格审查时间内将本人相关材料，到指定的审查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现场资格审查应由应聘人员本人办理，确有特殊原因本人不能到场参加资格审查的，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提交应聘人员本人的书面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和原因）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未在规定的资格审查时间内到达现场办理资格审查手续的，视为自动弃权。  
提交的材料主要包括：
1.2019年泰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2. 1寸正面免冠照片2张（须与网上报名上传照片同底版，并标注姓名）；
3.笔试准考证（复印件）；
4.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验原件留存复印件）；
5.身份证（验原件留存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同一纸面上）；
6.在职人员应聘的，须提交有用人权限部门或单位出具的《同意应聘介绍信》（式样见附件2）；
7.单位出具的《专业工作经历证明信》（式样见附件3）；
三、其他注意事项
1.应聘人员应提前准备相应材料，并保持所留联系电话通讯畅通，按时参加现场资格审查。如应聘人员放弃参加面试，应于1月10日下午17:00前向招聘单位提交本人签名的放弃面试声明。
2.资格审查合格后，参加面试人员名单将在泰安人事考试中心网站和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网站公布，参加面试人员在公布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领取《面试通知书》。

 附件：
1.2019年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公开招聘进入面试范围人员名单.xls
2. 同意应聘介绍信.xls（式样）
   3. 专业工作经历证明信.doc   

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2020年1月7日

附件1：
2019年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公开招聘
进入面试范围人员名单

	准考证号
	姓名
	岗位
	成绩
	名次

	20190102
	石朋
	临床岗位1
	59
	1　

	20190101
	孙康
	临床岗位1
	56
	2　

	20190104
	陈泽
	临床岗位2
	81
	1　

	20190105
	王燕
	临床岗位2
	69
	2　

	　
	　
	　
	　
	　

	　
	　
	　
	　
	　

	　
	　
	　
	　
	　

	　
	　
	　
	　
	　

	　
	　
	　
	　
	　

	　
	　
	　
	　
	　








	附件2：
	
	
	
	
	
	

	同意应聘介绍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
类别
	　
	职称
	　
	身份证号码
	　

	参加工
作时间
	　
	现工作单位及岗位
	　

	现
实
表
现
	　

	有无违法违纪行为
	　

	人事
关系
所在
单位
及主
管部
门意
见
	    该同志人事关系现在我处，其人事档案现在                     处保管。我单位同意其参加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公开招聘，如其被聘用，我单位将配合办理其人事档案、工资、党团关系的移交手续。

 
 单位负责人：（签字）         所在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人事
档案
管理
部门
意见
	
    
    该同志人事档案现在我处存放，系（用人单位委托我处集体代理/该同志委托我处实行个人代理/我处按人事管理权限进行管理)。如其被聘用，我单位将配合办理其人事档案转移手续。


          负责人：（签字）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填表说明：1.“身份类别”在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企业职工中选填；2.“职称”：“职称”指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3：
专业工作经历证明信

兹有          同志（身份证号：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我单位                部门             岗位从事           
                  专业工作。
特此证明。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